


— 2 —

赣州市政务诚信评价工作方案
（试行）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发〔2016〕76 号）、《江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，进一步加

强政务诚信建设，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表率

作用，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和法治政府建设，现结合我市实

际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受评单位和评分单位

（一）受评单位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赣州经开区、

蓉江新区管委会；市直有关单位（详见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评分单位。市委组织部、市委信访局、市人大办、

市政协办、市中级法院、市发展改革委（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）、

市工信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行

政审批局。

二、评价方式

原则上每年开展 1 次评价。依托赣州市政务诚信监测预警

评价自动化系统，通过自我填报、网络检索等方式，全面归集

各地政府、各单位政务诚信信息，同时对照政务诚信评价指标

体系对归集的政务诚信信息进行核实、评估、测算，为每个受

评单位单独生成一份政务诚信评价报告暨结果。

三、评价指标

按照国家、省、市关于政务诚信建设的部署要求，全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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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设置政务诚信评价指标、评分标准、评价单位、分值等项

目，构建完整的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，并实行动态管理。根

据评价对象的不同，分别设置县级政府版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

系（详见附件 1）、市直单位版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（详见附

件 2）。

四、评价流程

（一）信息采集。受评单位登录赣州市政务诚信监测预警

评价自动化系统，对照各个政务诚信评价指标，逐一填报相关

材料。赣州市政务诚信监测预警评价自动化系统通过网络检索、

大数据分析等方式，适时采集各地政府、各单位政务诚信信息。

（二）初步评价。评分单位对照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，

根据受评对象提供的材料以及系统归集的政务诚信信息，对受

评单位政务诚信状况进行评分，形成政务诚信初步评价结果。

（三）初评反馈。初评结束后，将初评结果反馈受评单位

确认。受评单位对初评结果有异议的，在 5 个工作日内提出复

评申请，说明理由并提供充分的证明材料。受评单位未在规定

时限内提出复评申请或未提供充分证明材料的，初评结果即为

最终结果。

（四）复评。对受评单位提出的复评申请和证明材料进行

复核，确定最终评分结果。

（五）反馈评价结果。将政务诚信评价最终结果及报告反

馈受评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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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《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务诚信建设的指导
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76 号）、《江西省社会信用条例》明确

指出要将对下级人民政府的政务诚信考核评价结果作为对下级

人民政府综合评价的重要参考。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政务诚

信评价工作，主要领导要亲自部署，明确责任分工，严格按照

有关要求和时间节点，及时完成评价材料填报工作。

（二）确保质量。受评单位要认真学习研究评价方案，准

确掌握评价指标、标准，并根据评价有关要求精心准备、上传

佐证材料，确保材料真实客观、科学准确、完整有效。

（三）积极配合。评分单位要积极支持配合，按照市信用

联办要求，按时按质完成本单位负责指标的评分工作，在评价

过程中遇到有关问题或不确定因素时，要及时与市信用联办联

系并解决，确保政务诚信评价工作顺利开展，圆满完成。

附件：1.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（县级政府版）

2.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（市直单位版）

3.受评单位名单

4.评分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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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（县级政府）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单位

依法

行政

（10 分）

行政诉讼

（3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政府机构（含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

及国有企业，下同）未被提起行政诉讼或败诉率

为 0%，得 3 分；行政诉讼败诉率每升高 1%扣 0.1

分，扣完为止。

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

行政复议

（2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政府机构未被提起行政复议或纠错

率 0%，得 2 分；行政复议纠错率每升高 1%扣 0.1

分，扣完为止。

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

政府承诺合法

性审查

（2 分）

建立政府承诺合法性审查制度，得 2 分。
受评单位

报送
市司法局

政务诚信诉

讼执行协调

制度建设

（3 分）

建立政务诚信诉讼执行协调制度，得 2 分；评

价周期内，开展了政务失信治理工作，得 1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政务

公开

（10 分）

行政许可

信息公示

（5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行政许可信息在“信用中国”网

站公示的合规率为 100%得 1 分，瞒报率为 0得

1分，迟报率为 0得 2分，无异议申诉的得 1

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行政处罚

信息公示

（5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行政处罚信息在“信用中国”网

站公示的合规率为 100%得 1 分，瞒报率为 0得

1分，迟报率为 0得 2分，无异议申诉的得 1

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简政

便民

（13 分）

政务服务

“好差评”

（5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政府机构政务服务工作综合好评率

100%，得 5分；好评率每降低 5%扣 1分，扣完为

止。

市行政审

批局

市行政审

批局

市 12345 政

务服务便民

热线群众诉

求办理

（3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按时签收率 100%，得 1分；按期
办结率 100%，得 1分；群众满意率 99%以上，
得 1 分；不足的，按相应百分比值*1 得分。

市行政审

批局

市行政审

批局

“信易+”应用

（5 分）

建立“信易+政务服务（含行政审批）”工作机
制，得 2 分；评价周期内，开展“信易+政务服
务（含行政审批）”应用，得 3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行政审

批局

守信

践诺

（21 分）

政务诚信

承诺

（9 分）

建立政务诚信承诺制度得 3 分；有 20 家及以上

机关单位的政务诚信承诺在信用赣州网站公示

得 6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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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单位

守信

践诺

（21 分）

政府部门

清欠

（5分）

完成国家、省、市清欠工作目标任务得 2 分，
否则不得分；无拖欠账款投诉举报或投诉举报
属实 60 天内完成清偿的得 3 分，否则每增加一

起扣 1 分，扣完为止；被国家、省约谈通报，
或被媒体公开曝光且查实，或因拖欠账款引起
群体性事件或网络舆情，一次性扣 5 分。

市工信

局、市国

资委、市

财政局

市工信

局、市国

资委、市

财政局

畅通政府

失信投诉

举报渠道

（4分）

建立政府失信投诉举报机制，得 2 分；在政府
网站等公布了投诉举报渠道，得 2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政务失信责任

追究制度建设

（3 分）

建立政府失信责任追究制度得 3 分，否则不得
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信用

建设

（46 分）

行业信用分

级分类监管

（6 分）

建立 5个以上行业信用评价标准或办法，得 5分；

开展信用评价结果应用，得 1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信用监管+首

违不罚

（2 分）

在 4 个以上领域建立“信用监管+首违不罚”机
制，得 2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扩大信用报告

应用领域

（4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在 5 个行业以上的行政管理、政务

服务中查询应用行政对象信用报告（或信用记
录），得 1 分；推动信用报告替代合规证明的，
得 3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重点人群信

用体系建设

（7 分）

制定重点人群信用管理制度，得 1 分；建立 10
类以上重点人群信用档案，得 5 分；重点人群信
用档案共享至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，得 1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公务员

诚信教育

（4分）

制定公务员诚信教育计划得 1分；编制公务员诚
信手册得 1 分；评价周期内，开展公务员诚信教

育得 2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委组织

部

政务诚信宣传

（3 分）

制定政务诚信宣传方案得 1 分；评价周期内，开

展了政务诚信宣传活动得 2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政府机构被

执行人

（5 分）

无政府机构被执行人得 5 分。
市中级法

院

市中级

法院

政府采购领域

政务诚信建设

（3 分）

有政府采购领域诚信建设相关制度的，得 1分；
在政府采购领域使用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的，

得 2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市财政局

招标投标领域

政务诚信建设

（3 分）

有招标投标领域诚信建设相关制度的，得 1分；

提供招标投标过程中应用信用报告案例的，得 2

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发展改

革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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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单位

信用

建设

（46 分）

招商引资领域

政务诚信建设

（3 分）

有政府招商引资领域信用承诺制度，得 1 分；

信用承诺在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公示，得 2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市商务局

政府债务领域

政务诚信建设

（3 分）

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，得 1

分；建立地方政府债务应急处置以及考核问责

机制，得 2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市财政局

街道和乡镇政

务诚信建设

（3 分）

将政务诚信建设纳入街道和乡镇综合考核体

系，得 2 分；建立街道和乡镇公开承诺制度，

得 1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扣分项

人大代表建

议办理

评价周期内，出现对人大代表建议未回应及办

理的，一次扣 1 分，最多扣 3 分。
市人大办 市人大办

政协委员提

案办理

评价周期内，出现对政协委员提案未回应及办

理的，一次扣 1 分，最多扣 3 分。
市政协办 市政协办

政务投诉举

报办理

评价周期内，存在反映部门及工作人员不作为、

慢作为、不依法行政、侵害群众利益的信息，

经查证属实的，一次扣 1 分，最多扣 3 分；对

政务投诉举报出现未回应及办理的，经查证属

实的，一次扣 1 分，最多扣 3 分。

市委信访

局、市行

政审批

局、市发

展改革委

市委信访

局、市行

政审批

局、市发

展改革委

社会舆情
发现新闻媒体、主流社会媒体网站公布的涉政务

诚信事件，一次扣 1 分，最多扣 2 分。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重错率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重错率高于万分之一，扣 2分。

市公共信

用信息中

心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弄虚作假
存在报送虚假材料或抄袭材料的，发现 1 起扣 3

分。

各评分

单位
各评分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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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政务诚信评价指标体系（市直单位）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分标准 数据来源 评分单位

依法行政

（10 分）

行政诉讼情况

（5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未被提起行政诉讼或败诉率

0%，得 5 分；行政诉讼败诉率每升高 1%扣

0.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

行政复议情况

（5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未被提起行政复议或纠错率

0%，得 5 分；行政复议纠错率每升高 1%扣

0.1 分，扣完为止。

市司法局 市司法局

政务公开

（20 分）

行政许可

信息公示

（10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行政许可信息在“信用中国”

网站的公示未出现不合规得 2 分、未出现

迟报得 3 分、未出现瞒报得 3分，未出现

异议申诉得 2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行政处罚

信息公示

（10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行政处罚信息在“信用中国”

网站的公示未出现不合规得 2 分、未出现

迟报得 3 分、未出现瞒报得 3分，未出现

异议申诉得 2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便民服务

（15 分）

市 12345 政务

服务便民热线

群众诉求办理

（15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按时签收率 100%，得 5 分；

按期办结率 100%，得 5 分；群众满意率 99%

以上，得 5分。不足的，按相应百分比值

*5 得分。

市 12345 热

线平台

市行政审批

局

守信践诺

（20 分）

政务诚信承诺

（10 分）

在信用赣州网站对本单位的政务诚信承诺

进行公示的，得 10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信用赣州

网站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政府部门清欠

（10 分）

完成国家、省、市清欠工作目标任务得 5

分，否则不得分；无拖欠账款投诉举报或

投诉举报属实 60 天内完成清偿的得 5分，

否则每增加 1 起扣 1 分，扣完为止；被国

家、省约谈通报，或被媒体公开曝光且查

实，或因拖欠账款引起群体性事件或网络

舆情的一次性扣 10 分。

市工信局、

市国资委、

市财政局

市工信局、

市国资委、

市财政局

信用建设

（35 分）

公务员诚信

教育

（10 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将诚信教育纳入本单位干部

培训计划的，得 5 分；评价周期内，开展

公务员诚信教育，得 5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市委组织部

政务诚信宣传

（10 分）

制定政务诚信宣传方案，得 5分，否则不

得分；评价周期内，开展政务诚信宣传活

动，得 5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公务员信用查询

（5分）

将公务员信用记录作为干部考核、任用和

奖惩重要依据的，得 5 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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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用建设

（35 分）

政府机构

被执行人

（10 分）

无政府机构被执行人得 10 分，否则不得

分。
市中级法院

市中级

法院

加分项

（10 分）

行业信用

分类监管

（2分）

建立行业信用评价标准或办法，得 1 分；

开展信用评价结果应用，得 1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重点人群信用

体系建设

（3分）

制定重点人群信用管理制度，得 1分；建

立重点人群信用档案，得 1 分；重点人群

信用档案共享至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

台，得 1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信用监管+首违

不罚

（1分）

在本领域探索建立“信用监管+首违不罚”

机制，得 1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扩大信用报告

应用领域

（2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在行政管理、政务服务中，

查询应用行政对象信用报告（或信用记

录），得 1分；推动信用报告替代合规证

明的，得 1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信用修复

（2分）

评价周期内，开展本行业（领域）信用修

复培训，得 2 分。

受评单位

报送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
扣分项 弄虚作假
存在虚假材料或抄袭材料，发现 1起扣 3

分。
各评价单位

市公共信用

信息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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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受评单位名单

（31家）

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

市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生态环境

局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

商务局、市文广新旅局、市卫健委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市应

急管理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林业局、市政府金融办、市市监局、

市体育局、市统计局、市人防办、市乡村振兴局、市医保局、

市城管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城市住房服务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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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评分单位名单

（12家）

市委组织部、市委信访局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、市中级

法院、市发展改革委（市公共信用信息中心）、市工信局、市

司法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商务局、市国资委、市行政审批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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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抄送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赣州经开区管委会、赣州蓉江新区管委会

赣州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3年8月15日印发




